
 

附件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

 

流水 

編號 

贈品活動

名稱 

活動對象 

（註 3） 
活動期間 

 

贈品 領取贈 

品人數 

（註 4） 

備註 

單價 份數 總成本 

取得憑 

證種類 

（註 2） 

    
    

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註 1：本表應於每月十日前向本會申報。 

註 2：如統一發票、收據等。 

註 3：活動對象請填寫是銷售機構或投資人。 

註 4：活動對象為銷售機構及 30 元以下贈品不需填列本欄。 

 


